
水上水下工程活動申請書 

☐首次申請     ☐續期申請，水上水下工程活動許可編號︰          

申請人(1)名稱︰                             

工程活動名稱︰                              

工程活動開始及終止日期︰ 20    年    月    日至 20    年    月    日 

工程活動範圍描述(2)︰                           附件共    頁 

安全監督人(3)姓名︰             ，其 24 小時澳門聯絡電話號碼︰        

工程活動負責人姓名︰            聯絡電話︰            電郵︰                   

聯絡地址︰                                

工程方案(4)︰連同說明有關工程方案的附件共    頁，活動性質描述︰ 

☐監測工程  ☐勘探工程  ☐建造工程  ☐檢查工程 

☐維護工程  ☐拆卸工程  ☐疏濬工程  ☐其他︰       

工程活動需要使用︰ ☐船舶、 ☐浮動設備、 ☐其他︰       

連同說明有關船舶及設備的附件共    頁 

避風方案(5)︰附件共    頁，其他補充資料︰☐附件共    頁 

茲聲明所提交的工程方案與定作人所批給的一致，並將嚴格按照所提交的避風方案及海事及水務

局第 2/2020 號告示之規定要求執行。如對海域環境造成影響，將承擔賠償責任及在海事及水務局

指定的期限內回復原狀。 

              

申請人 

  （簽署及蓋章） 

20    年    月    日 

 

                                                       
(1) 自然人或法人，須提交定作人的委託證明文件。 
(2) 須用澳門特別行政區方格網座標或經緯度在圖則表示擬進行工程活動範圍的各個關鍵點。 
(3) 就安全監督事宜（尤其是就避風安排）代表申請人與海事及水務局協調。 
(4) 須經定作人同意，且包括施工工序說明，以及撤走臨時設施和物料的方案。 
(5) 須包括工程活動開始日至當月月底參與水上水下工程活動的船舶資料（船舶名稱及船型）和

浮動設備資料（名稱和尺寸），以及說明上述船舶和浮動設備計劃駛往或拖往的避風港或安全之

港口。 
注意事項︰一、海事及水務局會按個別情況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料；二、與本申請相關的「在

海事管轄範圍內之雜項准照」或「設定船舶來澳及離澳航班」的申請資訊，可查閱海事及水務局

網站︰https://www.marin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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